注：本文件只是一份章程樣本。每一SSC都可以爲其自己的學校定制這些章程或在制定其自己的章程時將這些章程作爲一種通用指南使用。

校務委員會
章程樣本
第一條：委員會名稱
該委員會的名稱是（學校名稱）校務委員會，以下簡稱SSC。
第二條：目標
（第一版）
SSC的目標應符合州法規並不得與當地學校管委會的各項制度相違背。
	第一節
	在對“學校計劃”的計劃制定、預算、實施和評估等方面爲學校提供建議。


	第二節
	研究制訂與學生們的教育需求有關的“學校計劃”。


	第三節
	強調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並爲所有的父母提供各種機會，使他們通過開展各項教育活動來改進其教育方法。


	第四節
	採取《教育條例》規定的其他行動。


（第二版）
包括預算在內的“學校計劃” （簡稱“計劃”）應由學校制訂及執行，並經校區批准通過。SSC的工作職責是與校長、老師、家長
（中學還包括“學生”）及其他學校人員一起來審核計劃的實施情況，並定期對該計劃産生的效果作出評估。對修改計劃或預算批准與否均應通過相同的程式執行。SSC應履行《加州教育條例》中所賦予的全部職責和責任。 

第三條：成員資格及選舉規定
	第一節
	（小學篇）
組成及規模。小學的“校務委員會”應最少由十名成員組成並包括一名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能夠代表家長/社區成員以及在學校的學生團體中形成的社會經濟群體和族群中的成員代表。


（中學篇）
組成及規模。初/高中的“校務委員會”應由最少12名成員組成並包括一名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能夠代表家長、學生以及在學校的學生團體中形成的社會經濟群體和族群中的成員代表。
	A)
	1. 委員會中一半的成員由校長、任課老師和其他學校人員（教師人數占這一半成員中的大多數）組成。
2. 委員會成員由其同伴團體的人員選舉産生。
3. Union Building 代表（教師或助教）應成爲該委員會的一名成員。


	B)
	（小學篇）
1. 該委員會的另一半成員由家長和社區成員（家長占大多數）組成。
2. 任何一所小學一旦被納入加州“表現不達標學校的直接干預計劃（II/USP）”，則家長/社區成員的比例就要至少占到SSC的51%。
3. 校區雇員在其工作區域內不可以擔任家長代表或社區代表。
4. 家長和社區代表由家長們選舉産生。


	
	（中學篇）
1. 該委員會的另一半成員由相同人數的家長/社區代表和學生組成（在家長/社區成員總人數中，家長占大多數）。
2. 任何一所中學一旦被納入加州“表現不達標學校的直接干預計劃（II/USP）”，則家長/社區成員的比例就要至少占到SSC的51%。
3. 校區雇員在其工作區域內不可以擔任家長代表或社區代表。
4. 委員會成員由其同伴團體中的人員選舉産生（例如：學生選學生代表，家長和社區代表由家長們選舉産生）。


	C)
	在常規選舉中應至少選出如下人數的預備人員：
1. 代表任課教師的兩名預備人員。
2. 代表其他人員的一名預備人員。
3. 代表家長和/或社區的兩名預備人員。
4. （在中學理事會中）代表學生的兩名預備人員。
5. 預備人員由其同伴團體中的人員選舉産生。


	第二節
	成員當選與任職期限。選舉程式應符合區內規定。應每兩年（在偶數年份）進行一次SSC成員及預備人員選舉，其任職期限爲兩年，直至選舉出其合格的繼任者。新當選的成員應在11月舉行的常規會議上正式繼任。


	第三節
	成員資格終止。任何成員若沒有適當的理由而連續（三次）缺席會議，則其成員資格自動終止。出於某種理由，SSC在獲得全體成員中2/3的贊成票後就可以延緩或開除某位成員的成員資格。


	第四節
	預備人員。被推選的預備人員可能會接替一名缺席會議的SSC成員的職務。任何替補的預備人員在該會議上都將擁有選舉權。


	第五節
	空缺。對於SSC中的任何空缺職位都將指派一名適當的預備人員來填補該空缺職位直至剩餘的未到期任期結束。（添加確定預備人員程式的句子。例如：“在正式選舉中得票數最多的預備人員將獲得委派。”）如果SSC的人員組成低於法定要求而沒有適當的預備人員來填補空缺，則這些空缺職位的未到期任期可以通過一次新的常規選舉（或設定另外一個可以填補這些空缺職位的法定程式）來填補。



第四條：官員
	第一節
	SSC的官員包括主席、副主席、秘書以及SSC認爲有必要設置的其他職位。


	第二節
	當選及任期。每半年由獲得SSC成員中多數票的得票人當選SSC官員，其任期爲兩年，直至選出每位適當的繼任者。


	第三節
	職責。官員的職責包括：


	
	主席 
1. 主持會議並簽署信件、計劃、報告和其他由SSC下達的指令。
2. 爲每次會議擬定議程並在每次召開SSC會議前72小時發佈該議程。


	
	副主席
1. 在主席不在時代替其行使職責。
2. 行使可能由主席或SSC委派的其他職責。


	
	秘書
1. 接收和處理所有寄給SSC的郵件。
2. 管理一份包括最新SSC成員地址和電話號碼的花名冊。
3. 保存所有的會議記錄，其內容包括出席情況和報告摘要。



第五條：委員會
SSC將設立各委員會來執行理事會要求完成的工作。
	第一節
	法定人數。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應達到其成員的多數。


	第二節
	委員會成員的選拔。委員會的主席和成員應經過理事會批准由SSC主席指定。


	第三節
	報告職責。各委員會主席應向SSC提交工作計劃報請審批。


第六條：成員職責
第一節
成員職責包括：
1. 準時出席所有理事會會議或通知秘書預計的缺席人數，以便使預備人員能夠替補出席。
2. 當受到指定或大家推舉時，接受作爲官員或委員會成員的職位，除非不能完成必需的職責。
3. 積極參與學習班和培訓班，提高對校務理事會的宗旨和職能方面的認識。
4. 向其同伴團體定期報告關於SSC進程和行動方面的資訊，並向SSC回饋建議。
第七條：會議
	第一節
	常規會議。SSC常規會議將於每月的（如2日星期三）（時間）點在（地點）召開。


	第二節
	會議通知。必須在常規會議召開前至少72小時通知各位成員。還必須在每次會議前至少72小時將會議通知和議程寄至學校的正式公開地址。關於已確定的日期、時間和地點方面的任何改變都必須傳達至各成員，而且應在該會議召開之日前5天至三周的時間內親自或通過郵件將這一資訊告知各成員。


	第三節
	特別會議。主席或經SSC多數票通過可以發起召開特別會議。在召開特別會議前至少24小時必須將會議通知和議程寄至學校的公開地址。


	第四節
	會議對校園社區開放。SSC及其標準或特別委員會的所有常規和特別會議在任何時間均向校園社區成員開放。通知書將以一種及時的方式按照第二節所述進行郵寄。


	第五節
	（第一版）
會議規則。SSC的所有常規及特別會議均應按照《羅伯特議事規則》（Robert's Rules of Order）或其適當的修訂本的規定召開。


	
	（第二版）
會議規則。SSC的所有常規及特別會議均應本著達成共識的原則召開。如果SSC遇到一個阻礙事態發展的僵局，則應採取下列行動：（一些實例：1. 校長做出最終決定；或2. SSC根據做出決議所需要的（百分數）多數票進行表決）。


	第六節
	法定人數。在任何會議上沒有法定出席人數就不可能執行會議規定。法定人數應爲成員人數的51%，其中至少50%爲家長和社區成員（如果爲II/USP學校則應爲51%）。


第八條：修正案
SSC可以對這些章程進行修正。所建議的修正案必須在上一次的常規會議上提出並討論過，並爲此下發了必要的會議通知和會議議程。（添加一個使修正案得以通過的選舉要求的句子：例如，“關於章程的修正案需要獲得SSC的多數票才能通過。”）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SSC 主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校長
其他SSC成員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此處所說的“家長”應包括其他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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